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22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星期一）10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韓院長國瑜

江副院長啟臣

秘書長　周萬來

副秘書長　張裕榮

繼續開會
主席：報告院會，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討　論　事　項

七、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1321009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4月2日及3日台立議字第1130700550號及第1130700724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併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林楚茵等18人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6次會議（113.3.22）後，均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13年4月10日及6月17日舉行第11屆第1會期第7次及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併案審查，會議均由羅召集委員明才擔任主席，財政部莊部長翠雲、法務部林參事豐文與法制司謝調部辦事檢察官祐昀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貳、行政院及委員提案要旨：

一、行政院書面提案要旨：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本法）原名稱為營業稅法，營業稅法於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制定公布，歷經多次修正，其間於七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全文修正並自七十五年四月一日施行，嗣九十年七月九日修正名稱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六日，並自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施行。為掌握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情形與保障交易相對人取得合法憑證及維護消費者兌獎權益，並配合其他法律規定，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及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之用語，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一）

(二)修正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者，應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並授權由財政部公告所規定傳輸時限、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範圍。（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

(三)增訂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未依規定時限或未據實將其應開立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者，除通知限期補正外，並得按次處一定金額罰鍰之行為罰。（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二）

(四)刪除有關加徵滯納金計徵方式，及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免予加徵滯納金之規定，回歸稅捐稽徵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並定明應納稅款加計利息之利率基準日為「各年度一月一日」。（修正條文第五十條）

二、林委員楚茵等18人書面提案要旨：

為確實掌握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之情形與保障交易相對人取得相關資訊，及維護消費者兌獎權益，故課予人民義務及賦予不利之法律效果。爰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者，應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之電子發票與相關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之一）

(二)增訂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未依規定時限或未據實將其應開立電子發票與相關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者，除定期間命其補正外，並得按次處一定金額罰鍰之行為罰。（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二）

參、財政部莊部長翠雲就行政院提案提出說明：（113.4.10）

一、修正重點

鑑於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未正確傳輸本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以下簡稱平台）存證，將影響買受人進項稅額扣抵、稽徵機關正確核課及民眾兌獎權益，爰擬具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定明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負有依限將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存證平台之義務，其傳輸時限、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之範圍，授權本部公告之；並增訂營業人未依限或未據實存證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處新臺幣1,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罰鍰，限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實者，得按次處罰；另配合其他法律規定修正用語，及逾期繳納稅款加徵滯納金計徵方式回歸「稅捐稽徵法」辦理。

二、預期效益

可確保買受人正確扣抵進項稅額、消費者可及時透過平台或本部統一發票兌獎APP確認取得雲端發票及查詢消費明細；保障民眾兌獎權益；並利記帳業者得透過平台運用委託營業人之進、銷項憑證資料，簡化申報作業程序。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及大體討論後，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第六條之一、第三十二條之一、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二、第五十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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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召集委員羅明才委員補充說明。

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第六條之一。

第六條之一　　本法所稱保稅區，指政府核定之科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農業科技園區、自由貿易港區及海關管理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海關監管之專區。

本法所稱保稅區營業人，指政府核定之科技產業園區內之區內事業、科學園區內之園區事業、農業科技園區內之園區事業、自由貿易港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及海關管理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由海關監管之專區事業。

本法所稱課稅區營業人，指保稅區營業人以外之營業人。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三十二條之一。

第三十二條之一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前條第四項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者，應依規定時限將其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票者，營業人應將載具識別資訊併同存證。

前項所稱載具，指下列得以記載或連結電子發票資訊之號碼：

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自然人憑證卡片號碼、電話號碼、營業人或其合作機構會員號碼。

二、買受人交易使用之信用卡、轉帳卡、儲值卡、電子支付帳戶等支付工具號碼。

三、其他得以記載或連結電子發票資訊之號碼。

第一項所稱載具識別資訊，指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用以辨識載具類別之編號及前項載具。

第一項規定之傳輸時限、開立電子發票及相關必要資訊之範圍，由財政部公告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二。

第四十八條之二　　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未依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時限或未據實將其應開立電子發票與相關必要資訊及買受人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者，除通知限期補正外，並得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實者，得按次處罰。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加徵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除移送強制執行外，並得停止其營業。

前項應納稅款，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自動繳納或強制執行徵收繳納之日止，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計算利息，一併徵收。

主席：第五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六條之一、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條文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本案決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二條文；並將第六條之一、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我們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完成立法程序後發言。

請登記第1號黃珊珊委員，黃珊珊委員、黃珊珊委員未到場。

我們現在請登記第2號林楚茵委員發言，發言時間2分鐘。

林委員楚茵：（10時8分）謝謝主席以及各位大院同仁。現在我們在消費的時候，最常被問的就是請問你有統編跟載具嗎？我們在買東西的時候，都會拿出手機來刷行動發票的載具。

雲端發票的推行是在2000年的時候開始試辦，到2006年的時候正式上路，20年過去，根據財政部的資料顯示，在2023年開立的電子發票有99.3億張，顯示這項政策已經成熟了。但是大家可能都遇到同樣的狀況，就是當你用手機來掃描雲端發票的時候，因為你手上沒有一張發票，如果發生爭議的時候，消費者就會非常擔心手上沒有憑證，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我們現行的法規並沒有規定營業人在什麼樣的時間之內，要儘速的來上傳我們的雲端發票。言下之意，雖然沒有一張實質的發票，你常常為了要保障自己的權益，你又會要求一張紙質的收據，這就破壞了雲端發票的美意。

非常開心我們今天在加值型跟非加值營業稅當中，本席提案希望在48小時之內，能夠要求營業人儘速的上傳雲端發票相關的內容跟相關的資料。這一次通過的部分，我們給了財政部一個實質的法規，要求財政部在行政法規當中，把電子發票法規的關鍵法規補強，也就是確保營業人在一定的時間之內，要上傳發票的內容，這樣對於消費者在未來使用雲端發票的時候，能夠更具有安全性，這就是福國利民的法案。

主席：謝謝林楚茵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我們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及委員顏寬恒等20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3、14、1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1321009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及委員顏寬恒等20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5月22日台立議字第1130701842號、5月29日台立議字第1130702058號、6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30702198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及委員顏寬恒等20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併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及委員顏寬恒等20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3次會議（113.5.10）、第14次會議（113.5.17）及第16次會議（113.5.31）報告後，均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13年6月26日舉行第11屆第1會期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郭召集委員國文擔任主席，財政部莊部長翠雲、法務部林參事豐文等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貳、行政院及委員提案要旨：

一、行政院書面提案要旨：

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四十四年修正公布全文以來，迄今已逾六十年，其間為健全稅制，促進租稅公平，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三年一月三日。基於所得稅稽徵作業需要，本法採行扣繳制度，責成營利事業負責人與機關、團體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等自然人為扣繳義務人，於給付屬扣繳範圍所得時，依規定扣繳率扣取稅款，並於規定期限內向國庫繳交及填報憑單。扣繳義務人如有未依規定扣繳及填報憑單情形，本法相關條文定明處罰規定。為使扣繳義務人義務及責任更符行政法上義務之事責一致原則，並配合扣繳義務人及稽徵機關實務作業需要，精進本法扣繳相關規定，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行政法人、信託行為之受託人因管理、處分信託財產給付屬扣繳範圍所得時，應依規定扣繳稅款。（修正條文第八十八條）

(二)修正股利、盈餘之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作社、其他法人、獨資組織或合夥組織；薪資、利息、租金等屬扣繳範圍所得之扣繳義務人為機關、行政法人、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執行業務者或信託行為之受託人；增訂機關、行政法人、團體、學校、事業有解散、廢止等情形或破產管理人處理之破產事務經法院裁定終結或終止時，其填發免扣繳憑單及列單申報期限。（修正條文第八十九條）

(三)增訂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有屬扣繳範圍所得，扣繳義務人代扣稅款日起算十日內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所扣稅款繳納、扣繳憑單申報及發給期間延長五日。（修正條文第九十二條）

(四)修正得免填發憑單予納稅義務人之規範主體對象。（修正條文第九十四條之一）

(五)修正未依規定填報憑單處罰規定之規範主體對象及將按扣繳稅額等金額之固定比率處罰修正為按原訂之罰鍰上限、下限處罰，並修正滯納金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十一條、第一百十二條、第一百十四條及第一百十四條之三）

(六)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六條）

二、鄭委員天財Sra Kacaw等17人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所得稅法自44年修正公布全文以來，迄今已逾六十年，其間為健全稅制，促進租稅公平，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113年1月3日。基於所得稅稽徵作業需要，本法採行扣繳制度，責成營利事業負責人與機關、團體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等自然人為扣繳義務人，於給付屬扣繳範圍所得時，依規定扣繳率扣取稅款，並於規定期限內向國庫繳交及填報憑單。扣繳義務人如有未依規定扣繳及填報憑單情形，本法相關條文定明處罰規定。為使扣繳義務人義務及責任更符行政法上義務之事責一致原則，並配合扣繳義務人及稽徵機關實務作業需要，精進本法扣繳相關規定，另增列機構、行政法人為扣繳義務人，以資明確，爰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要旨：

有鑑於稅制健全、完善租稅公平，所得稅法目前採行扣繳制度，包含營利事業負責人、機關、團體及自然人為扣繳義務人，增訂行政法人、信託行為之受託人因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給付屬扣繳範圍所得時，應依規定扣繳稅款，爰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一)增訂行政法人等給付該款規定，應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扣繳稅額，為確保稅務扣繳義務的遵守，維護國家稅收的完整性，藉此加強稅收管理，提高稅務遵從度，並減輕稅務機關的稽查壓力。

(二)為使扣繳義務人義務及責任更符行政法上義務之事責一致原則，並配合扣繳義務人及稽徵機關實務作業需要，行政法人、破產財團之管理人等應增為扣繳義務人。

參、各機關就行政院、委員提案提出說明及回應：

(壹)財政部莊部長翠雲：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修正重點

為使政府及時獲取稅收，便利國庫資金調度，並完整掌握課稅資料，所得稅法設有扣繳制度，責由法定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扣繳稅款及填報與填發憑單；未依規定辦理者，應依規定處罰，為所得稅能即時徵起稅收、掌握課稅資料及稅源之重要制度，而扣繳義務人之遵從程度亦為決定扣繳制度成敗之關鍵因素。為優化扣繳制度，本部爰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1.修正扣繳義務人範圍，由給付所得之事業其負責人、機關或團體其責應扣繳單位主管等自然人，改為事業、機關或團體等本身。

2.增訂非居住者扣繳稅款之繳納、憑單申報及填發期限，遇連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得延長5日。

3.修正未依規定填報與填發憑單罰則，賦予稽徵機關得於一定裁罰金額範圍內衡酌具體個案違章情節輕重，給予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權。

4.考量居住者扣繳作業係採年度申報，為使扣繳義務人充分瞭解修正後規定並據以辦理扣繳作業，且相關申報書表及系統亦需配合修正，允宜預留適當準備期間，明定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二)預期效益

將事業、機關、團體給付所得之扣繳義務，由其本身承擔，俾使權責相符；遇連續假期，合理延長非居住者扣繳稅款報繳期限，減輕扣繳義務人作業負荷；稽徵機關得視違章情節輕重給予不同程度處罰，維護120萬家扣繳單位權益。

二、大院委員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

(一)鄭委員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與行政院版大致相同，惟將相關條文之「機關」修正為「機關（構）」，考量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3款規定，機構係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其設立目的之組織，準用該法規定，爰本質上仍屬所得稅法所稱機關之一環，現行文字於實務執行尚無疑慮，建請支持行政院版本。

(二)顏委員寬恒等20人提案與行政院版大致相同，惟於第112條保留滯納金加徵方式及移送強制執行規定，及未修正第114條、第114條之3、第126條。鑑於現行滯納金加徵方式及移送強制執行規定業於稅捐稽徵法第20條統一規範，建議免予重複規定，以簡化稅法規範，建請本條及其餘未修正條文均支持行政院版本。

(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說明：

為使扣繳義務人義務及責任更符行政法上義務之事責一致原則，並配合扣繳義務人及稽徵機關實務作業需要，行政院版本將行政法人列入扣繳稅款規範對象，本總處予以支持；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出所得稅法之「機關」修正為「機關（構）」，考量涉及所得稅法規範對象，宜由財政部通盤考量，本總處尊重財政部意見及委員會審查結果。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及大體討論後，對法案進行審查，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四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第一百十二條、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一百二十六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郭召集委員國文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